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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苏人保规〔2012〕21 号

关于吴中区、相城区养老保障与市本级并轨中

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

吴中区、相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社会保险基金管

理中心：

根据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吴中区、相城区社会保险与市

本级实行并轨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府办[2012]55 号）和市政府办

公室转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吴中区、相城区社

会保险与市本级实行并轨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苏府办

[2012]151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，现对吴中区、相城

区（以下简称“两区”）养老保障与市本级实行并轨中若干具体

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。

一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1.2012 年 12 月起，两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、

缴费比例、记账方式、转移接续、补缴办法、待遇计发等均

按市区统一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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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参保人员的参加工作

时间、缴费年限、特殊工种以及信息系统中缺失的参保人员

实际缴费基数记录等基本信息，由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门在 2012 年 12 月底前制定参保人员缴费年限核准的详细

方案，2013 年 12 月前完成数据采集和录入信息系统工作。

3.2012 年 12 月起， 2003 年 7 月至 2012 年 6 月的两区

原农村养老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原农保”）参保人员转入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城保”）的，其折算城保年限、补缴

城保缴费的方式仍按两区原规定执行，各年原农保缴费金额

全额转入城保基金。

4.2012 年 12 月起，两区参保人员欠缴社会保险费时办理

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、退休待遇审批手续的，统一按市区

方式操作。

5.2012 年 12 月起，两区按照《实施意见》中明确的补缴

企业养老保险人员，其个人账户均从个人缴费部分到账之月

起计息。

二、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6．2012 年 12 月起，两区参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的参保范围和对象予以保留；缴费基数、缴费比例、

记账方式、关系转移、补缴办法等按市区统一规定执行。两

区原有征缴方式暂予保留。

7．两区挂编村干部纳入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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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补缴基数，暂按两区原规定操作。即：以办理补缴年度市

区机关事业单位缴费基数下限为补缴基数。2012 年 12 月底前

由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逐步过渡到按《关于市

区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若干规定》（苏

社保[1999]41 号）规定执行的具体办法，报局并轨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
8．2012 年 11 月底前吴中区转制事业单位已经办理协议

保留社会保险关系人员，其协保关系处理、协保资金划账、

养老待遇计发等仍按吴中区原规定操作。并轨后，划账基数

不得低于当年度市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

限。

三、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

9．两区实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范围对象，四个

年龄段的划分方式予以保留。第一年龄段的一次性安置补偿

和第二、三年龄段的失业补助费、生活补助费的标准及发放

方式予以保留，今后逐步与市区标准统一。

10.2012 年 12 月起，被征地农民换算企业职工养老保险

缴费年限突破本人 16 周岁的，对其向前确认的缴费年限最长

为 36 个月。经换算和推记后有结余的，待本人达到企业职工

养老保险规定的退休年龄时，将余额一次性发给被征地农民

本人。2012 年 11 月底前，已经出现的上述情形，由两区提

出妥善处理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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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2012 年 12 月起，吴中区失地置换人员按项目统一结

算，个人帐户到帐确认时间为项目征地基准月；部分被征地、

权证换保障人员个人帐户到帐确认时间为项目征地基准月和

到龄基准月。原失地置换人员补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

限或重新置换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，个人账户均从

个人缴费部分到账之月起计息。

12．两区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

养老金最低保证数的范围对象、计发标准和资金渠道，从2012

年7月1日起统一按市区规定执行。

13．相城区被征地农民置换纳入城保人员一次性补缴和

接续补缴的缴费基数、缴费比例，以及被征地农民过渡期养

老金的范围对象仍按原规定执行。过渡期养老金计发标准可

由相城区结合实际，随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金最低保证数同

步调整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4．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按照《关于明确金

保工程建设有关规程（养老保障参保缴费及待遇享受）的通知》

（苏金保领[2012]3 号）规定，于 2012 年 11 月底前基本完成

对重复参保缴费和重复享受待遇人员养老保险（保障）关系

的清理、归并工作。其中，原本地户籍参加原农保和城保重

复参保缴费人员按本意见第 3 条规定办理原农保转城保手续。

并轨后，在国家和省对供养直系亲属政策调整前，两区供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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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系亲属定期救济待遇和征地保养待遇可同时享受，上述人

员今后供属定期救济待遇不再调整。吴中区享受居民养老保

险待遇人员发生征地后，其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享受仍按吴

中区原规定执行，今后逐步与市区统一。

15.两区个体工商户退保、吴中区补充养老保险退保事项

仍按原规定操作。

16. 2012 年 11 月底前，两区已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

被征地农民置换资金，仍按原分期协议按时足额到账。

17．2012 年 12 月起，两区不再出台新的养老保障政策，

涉及遗留问题的处理，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后方

可实施。

18．本处理意见未尽事宜，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会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商定后实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九日

抄报：市政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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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吴中区、相城区人民政府，市财政局。


